(依考核辦法辦理之案件，學校調查處理後，函報教育局備查)
(學校全銜) 函

主旨：有關本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(以下簡稱考核辦法)辦理之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 ○)，調查處理結果，詳如說明，敬請備查/鑒核。
說明：
1、 依據考核辦法第6-1條第4項規定：「前項規定之調查完成後，學校應依主管機關所定之處理報告表單予以填載。學校作成處理結果後，除懲處結果經報主管機關核定或由主管機關改核者外，應將經填載之處理報告表單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，報主管機關備查。」第5項規定：「學校依解聘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，經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亦應依前3項規定辦理。」
2、 寫法1  本校○○○師所涉及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業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完畢，調查結果不成立，敬請鈞局予以備查。
寫法2  本校○○○師所涉及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業依考核辦法辦理調查完畢，調查結果成立，經提報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審議，決議予以申誡（或記過、記大過）○次之懲處，敬請鈞局予以核定。
3、 [bookmark: _Hlk196779126]檢陳本案處理報告表單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各1份。

正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抄本：本校○○處

	請注意：如果調查結果不成立，就直接函報教育局，不用提報考核會審議。
        如果調查結果成立，那就要提報考核會審議，再將審議結果函報教育局。



